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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与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签订《2 号机组节能改

造可研、招标文件编制及性能试验合同》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露天煤业”或“公

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2016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与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签订<2号机组节能改造可研、招标文

件编制及性能试验合同>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露天煤业全资子公司通辽霍林河

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坑口发电公司”）拟将 2 号机组

节能改造可研、招标文件编制和性能试验出包给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

计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成套院”、“ 承包人”）。本次交易构成了

关联交易。 

2、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为露天煤业实际控制人国家电

力投资集团公司（简称“国家电投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与露天煤业全

资子公司坑口发电公司同被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直接或间接控制，符

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从而与坑口发电

公司构成关联方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公司关联董事对此项议

案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了独立意见。 

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适用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住所：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1115 号 

2.企业类型：全民所有制 

3.法定代表人：严宏强 

4.注册资本：壹亿零肆佰陆拾捌万元整 

5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2133308156G 

6.经营范围：发电设备行业科技开发，技术创新，中小电站及热

能工程设计，设备，成套工程承包，生产经营电站自动控制系统、热

能机械产品及电站相关机电产品，发电设备及环保工业领域内的技术

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

务，非工程建设类对外承包工程（凭许可资质经营），发电设备监理

与检测，期刊出版，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和发布各类广告，民用核安全

设备与材料鉴定检测，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、制造。 

7.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8.关联关系：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为露天煤业实际控制

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（简称“国家电投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与露

天煤业全资子公司坑口发电公司同被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直接或间

接控制，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从而

与坑口发电公司构成关联方。 

9.财务数据：上海成套院 2015 年度总资产 118,544.84 万元，负



债 75,834.7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42,710.10 万元，利润总额 6,494.84

万元，净利润 5,821.56 万元；2016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 141,674.42

万元，负债总额 94,830.7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46,843.68 万元，利润

总额 6752.15 万元，净利润 5825.01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坑口发电公司拟委托上海成套院承担 2 号机组节能改造可研、招标

文件编制和性能试验项目，总价为人民币 332 万元（含税，此金额为

预计金额，届时视具体工作和服务据实结算）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商定承包合同金

额。 

五、与交易协议有关的主要情况 

1.合同内容：坑口发电公司拟委托上海成套院承担 2 号机组节能

改造可研、招标文件编制和性能试验项目，包括根据 2 号机组实际情

况及投标方性能诊断试验的结果确定节能项目，并负责所确定的节能

改造项目的可研和招标文件的编制，以及组织可研评审；负责改造前

性能诊断试验及改造后性能试验，并出据可研报告及性能试验报告

（包括 2 号机组 A 检性能试验报告）。 

2.合同总承包金额：总价为人民币 332 万元（含税，此金额为预

计金额，届时视具体工作和服务据实结算）。合同价格包括在项目实

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工费、机械费、材料费、措施费、现场经费及各

种管理费用、保险费用、利润、税金、合同包含的风险准备等全部费



用。 

3.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在友好协

商的基础上商定承包合同金额。 

4.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 

付款方式：银行转账、银行承兑汇票和电汇等方式。 

结算方式：招标文件编制完成且经验收合格、修前性能试验项目

完成验收合格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并通过评审后，承包方开具

结算价款 100%的全额增值税（6%）专用发票及相应收据并交付，支

付结算价款的 60%。修后试验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，支付结算价款的

30%。剩余 10%的合同价款留作保证金。一年后无质量问题，承包方

提交保证金收据后，支付保证金。 

5.签署日期：目前尚未签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合同生效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(须经法定代表人书

面授权委托)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自行生效。 

合同有效期：承包方按合同规定完成本合同规定的所有义务，且

坑口发电公司按合同规定全部支付合同款完毕合同即告终止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。 

七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八、2016 年年初至 9 月 30 日与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累

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

公司拟向 2016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提交《关于与上海发电设

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签订<2 号机组节能改造可研、招标文件编制及性

能试验合同>的议案》。我们对议案进行了核实，此关联交易事项确

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，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在友好协商的

基础上商定承包合同金额，且明确了具体合理的付款条件和付款比

例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前述议案的召集、召开、审议、表

决程序进行了监督，认为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．2016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、2016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

决议；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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